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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通告》规定了有关中型、重型

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的限行时间、

限行区域和行驶速度。

限行时间由原来的“每日 5:00 至

24:00”修改为“每日 24 小时”，限行区

域由原来的“三环路（不含）以内道路

范围”修改为“三环路、古城西路、友谊

北大街（北至学府路）、学府路（友谊北

大街至107国道）、107国道（北至学府

路）、古城东路道路范围以内（含）”，已

办理通行证的车辆除外。

另外，途经石市的外埠（非冀A号

牌）中型、重型载货汽车，应当绕行京港

澳高速、石黄高速、石太高速、青银高速、

绕城高速或三环路以外国省道路。

中型、重型载货汽车在三环路、古

城西路、友谊北大街（北至学府路）、学

府路（友谊北大街至107国道）、107国

道（北至学府路）、古城东路道路范围

以内（含）行驶时，限速40公里/小时。

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，限速30公

里/小时。

中型、重型汽车在限行区域全天限行

高邑审理
第二起涉恶案

本报讯（记者任利 通讯

员刘晓辉）12 月 19 日，高邑县

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冯某

等 7 人非法拘禁、寻衅滋事一

案。该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

以来，该县法院依法审理的第

二起涉恶案件，部分人民监督

员及被告人家属旁听庭审。

经依法审查查明，2014年

3 月 19 日，被告人冯某注册成

立河北华拓投资有限公司，法

定代表人为冯某，该公司在经

营范围不包括发放贷款的情况

下从事民间借贷业务，后以冯

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暴

力、威胁、恐吓等手段在民间借

贷行业内，多次实施非法拘禁、

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活动，扰

乱社会经济秩序，造成恶劣社

会影响。

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，审

判长主持进行了法庭调查，法

庭辩护，充分听取了被告人及

辩护人意见，历时近10个多小

时，整个庭审活动顺利完成。

因案情复杂，该案择日宣判。

本报讯（记者王萌 通讯

员刘伟、耿昭）12月11日，石家

庄机场安检员帮助2名粗心旅

客拿回了对方的背包，保障了

旅客的下段行程，避免了旅客

的损失。

当日上午10时，正准备乘

坐 NS3241 次航班由石家庄飞

往重庆的朱先生在经过安检

后，突然发现所背背包不是自

己的，随即向通道安检员李帅

寻求帮助。安检员李帅与值班

队长江涛了解情况后，立即调

取监控录像。但视频显示，该

旅客过检时确实仅携带该背

包，并没有其他背包，不存在背

包丢失的情况。

随后，朱先生为了进一步

寻找背包主人的线索，在多人

见证下，一起将过检后的背包

打开。值班队长江涛通过背包

内的线索，找到了该背包真正

的主人杨先生的信息。经判

断，杨先生是与朱先生一起乘

坐 NS3283 航班由承德飞往石

家庄的旅客。据朱先生回忆，

有可能是背包外形相似，匆忙

间双方互相错拿了对方的背

包。

为了不耽误旅客下一步的

行程，江涛第一时间与河北航

空公司协调，并陪同朱先生来

到河北航空公司售票处，终于

和还未离开机场的杨先生取得

了联系。随后，两位旅客换回

了各自的背包，二人对机场安

检人员的热情服务表达了谢
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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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刘涛 实习生 王阔

12 月 20 日，石市交

管局发布《关于市区道

路通行管理的通告》，相

关负责人对非国家标准

电动、燃油车不得上路

等做了详细解释。本

《通告》自明年 1 月 1 日

实施，至2021年12月31

日止。

记 者 通 过 梳 理 发

现，较 2015 年 12 月公布

的《石家庄市公安局交

通管理局关于市区道路

通行管理的通告》，新

《通告》主要呈现 6 个方

面的变化。

非国标电动车不得上路行驶

在新《通告》中，有一部分为广大群众较为关

注的车辆，也明确了通行规定。

禁止拖拉机、低速货车、三轮汽车、摩托车、

营运人力三轮车在市区三环路、古城西路、友谊

北大街（北至学府路）、学府路（友谊北大街至

107国道）、107国道（北至学府路）、古城东路道

路范围以内（含）行驶。

非国家标准电动、燃油二、三、四轮车属于拼

装车，不得上道路行驶。

据上述负责人介绍，“国标”就是要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119条和《机动车

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/7258-2017）的“机动

车”；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

119条和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》（GB17761—

1999）、《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规范》（GB17761—

2018）（2019年4月15日实施）的“电动自行车”。

而“拼装车”则是根据公安部《机动车类型术

语和定义》（GA802-2014），指未经国家机动车产

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，或者使用了报废

机动车的发动机（电动机）、方向机、变速器、前后

桥、车架等五大总成之一组装的机动车。

为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，倡导绿

色出行，低碳出行的理念，明确公交专

用道设置的路段、时间和通行规定。

驾驶城市公交车进出公交停靠站

点时，要提前进入右侧车道，按照顺

序、单排依次进出，不得在公交停靠站

点外停车、上下乘客。

此外，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定中，在

设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段，驾驶城市公

交车要按照规定路线行驶，不得占用

其他社会车道。

11条公交专用道在设置时间内，执

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

程救险车以及通勤班车、出租车、校车、

外地来石旅游的专用客车和10座（含）以

上客车均可在公交专用道借道行驶，其

它车辆严禁驶入。

公交专用道设置在路口右转导向

车道的，社会车辆可借用公交专用道

右转通行。

明确公交专用道设置规定

变化一

为 倡 导 群 众 多 乘 员 出 行 的 理

念，消减机动车出行数量，取消了

10 座（含）以上载客汽车的限行规

定。

取消早晚高峰时段10座（含）以上

载客汽车禁行二环路的规定。

取消“每日 8：30 至 11：00、15：00

至 17：30，禁止 10 座（含）以上载客汽

车通行中山路（西二环至东二环）等道

路”的限行规定。

取消10座限行规定

对外埠号牌载客汽车设置限行时

间、限行区域。在工作日（法定节假日及

周六、周日除外）7:00至9:00、17:00至19:

00时段，外埠号牌载客汽车禁止通行二

环路（含主路、辅路）以内道路。出租车、

公交车、通勤班车、以及执行任务的军

车、警车、抢险车、救护车、外地来石旅游

的专用客车等车辆除外。

禁止中型、大型载客汽车在槐安

路主路（时光街至东二环）通行。

工作日高峰时段，外埠车二环内禁行

为缓解市区道路交通拥堵，提高机

动车通行效率，对微型、轻型载货汽车和

专项作业车设置限行时间、限行区域。

早晚高峰限行时间由原来“工作日

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7:00至9:00、17:00至

19:00时段”修改为“每日7:00至9:00、17:

00至19:00时段”，限行区域由原来“二

环路（含二环主路及高架桥）以内所有道

路”修改为“二环路（含二环主路、辅路及

高架桥）以内所有道路”。

每日 7:00 至 11:00、15:00 至 19:00

时段，禁止微型、轻型载货汽车通行中

山路（西二环至东二环）、裕华路（东二

环至苑东街）、中华大街（南二环至北

二环）、平安大街（槐安路至和平路）、

建设大街（槐安路至和平路）、维明街

（槐安路至宁安路）、青园街（槐安路至

和平路）、友谊大街（槐安路至和平

路）、体育大街（槐安路至和平路）。

每日 7:00 至 19:00 时，禁止微型、

轻型载货汽车在槐安路主路（时光街

至东二环）通行。

微型、轻型载货汽车每天都设限行时间

变化六

变化二

变化三

变化五

变化四

11条公交专用道
（1）石栾路（裕翔街至石栾大桥），每

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2）谈固大街（南二环至北二环），每

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3）建华大街（石栾路至槐中路，和平

路至体育大街与建华大街交汇处），每天

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4）中山路（西三环至新元高速桥），

每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5）中华大街（和平路至新石南路），

每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6）槐安路（西三环至天山大街），每

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7）体育大街（子龙大桥至裕翔街），

每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8）裕翔街（体育大街至南三环），每

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9）和平路（体育大街至东二环），每

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10）平安大街（和平路至槐安路），

每天7:00-9:00，17:00-19:00。

（11）裕华路（苑东街至东二环），每

天7:00-20:00。

备注：其他时段社会车辆可以驶入公

交车道借道行驶。


